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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宏昌电子 60300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义华 李俊妮

电话 020-82266156-4211/4212 020-82266156-4211/4212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728号3栋101房(部位:3

栋212房)

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728号3栋101房(部位:3

栋212房)

电子信箱 stock@graceepoxy.com stock@graceepoxy.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725,024,410.79 3,446,147,032.29 3,446,147,032.29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945,482,488.07 1,970,413,795.10 1,970,413,795.10 -1.2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073,179,199.61 1,035,804,354.39 714,634,954.98 10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7,946,332.02 83,553,628.21 46,704,412.14 13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732,876.18 45,219,592.95 45,219,592.95 33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181,909.12 105,129,373.43 66,143,405.48 -138.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57 4.98 3.95 增加4.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9 0.08 1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9 0.08 144.4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8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LTD.

境外法人 27.74 253,702,000 0 无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92 246,178,040 200,454,545 无

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31 66,818,181 66,818,181 无

CRESCENT�

UNION�LIMITED

境外法人 3.59 32,786,885 32,786,885 无

吴彩银 境内自然人 1.79 16,404,300 0 未知

彭清文 境内自然人 0.54 4,910,150 0 未知

光大永明资管－兴

业银行－光大永明

资产聚财121号定

向资产管理产品

未知 0.52 4,709,750 0 未知

黄晓霞 境内自然人 0.46 4,200,040 0 未知

刘占刚 境内自然人 0.39 3,610,777 0 未知

日月控股有限公司 未知 0.23 2,121,05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POXY�BASE�INVESTMENT�HOLDING�LTD.、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聚丰投资有限公司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洋先生及其女儿Grace�Tsu�Han�Wong女士所控制的企业，CRESCENT�

UNION�LIMITED为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文洋先生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余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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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等相关规定，现将2021年上半年度环氧树脂业务主要

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环氧树脂业务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1年1-6月

产量（吨）

2021年1-6月

销售量（吨）

2021年1-6月营业收入

（人民币元）

环氧树脂 53,372.67 52,918.71 1,380,005,685.80

二、环氧树脂业务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0年1-6月平均售价（元/吨）

2021年1-6月

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环氧树脂 16,994.93 26,077.84 53.44

三、环氧树脂业务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20年1-6月

平均进价（元/吨）

2021年1-6月

平均进价（元/吨）

变动比率（%）

双酚A 8,179.33 18,983.36 132.09

环氧氯丙烷 9,612.47 11,060.87 15.07

四溴双酚A 24,903.48 35,609.58 42.99

丙酮 6,060.71 6,886.50 13.63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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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8月6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6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九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全文和摘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09,

484,304.08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08,648,313.36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835,990.72

元，为利息收入。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

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内控审计工作制度修订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订（第十次修订）的议案》。

鉴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票10,596,116股，公司股份总数由914,471,311股

变更为903,875,195股，注册资本由914,471,311元变更为903,875,195元，根据《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相应修订《公司章程》注册资本、股份

总数等条款。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章程修订（第十次修订）

公告》。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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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1年8月6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及摘要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1年半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就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在报告

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没有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对

外报出。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全文和摘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09,

484,304.08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08,648,313.36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835,990.72

元，为利息收入。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

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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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

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

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

租赁准则。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21号

--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租赁》。 除上

述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新租赁准则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主要变

化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

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

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

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

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并计入当期损

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

租赁期内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 自2021年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

披露，不追溯调整2020年末可比数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调整，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目前会计准则及财政部、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五、独立董事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结论性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修订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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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25号）核准，公司

于2020年12月29日向CRESCENT� UNION� LIMITED�非公开发行股份32,786,885股，发行价

为3.6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9,999,999.10元， 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11,351,685.7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8,648,313.36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0年12月29日，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0年12月29日出具天职业字[2020]4168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半年末余额

截止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0.00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09,

484,304.08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08,648,313.36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835,990.72

元，为利息收入。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 目 金 额

一 募集资金净额(A) 108,648,313.36

二 募集资金使用(B) 0.00

三 利息收入(C) 835,990.72

四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D)＝A-B+C 109,484,304.08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修订了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

等进行了规定。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200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2012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次修订，2013年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441162518013000780735银行专项账户，

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12月29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得

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 441162518013000780735 109,484,304.08

合计 109,484,304.08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8日

附件1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1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864.8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

资金

无

10,

000.00

10,

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0,

000.00

10,

0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未使用完、实际支付的中介费用少于预测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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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第十次修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8月16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订（第十次修

订）的议案》。

一、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事项

鉴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票合计10,596,116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份总数

由914,471,311股变更为903,875,195股，公司注册资本由914,471,311元变更为903,875,195

元。

根据公司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的相关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将股份总

数由原914,471,311股变更为903,875,195股， 注册资本由原914,471,311元变更为903,875,

195元，同时对现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

及《公司章程》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二、公司章程修订事项

就上述变更事项，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实际情况修订《公司章程》中

的相应条款，修订对照表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914,471,311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903,875,195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914,471,311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903,875,195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百条 本章程经2008年4月17日公司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2008年12月25日公司200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次修

订；2011年12月12日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次修订；

2012年9月25日公司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次修订；2014年

5月9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第四次修订；2015年11月17日公司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次修订。 2016年5月5日公司2015年度股

东大会第六次修订；2017年4月19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第七次修

订。 2021年1月25日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次修订。 2021年

5月12日经2020年度股东大会第九次修订。

条二百条 本章程经2008年4月17日公司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2008年12月25日公司200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次修

订；2011年12月12日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次修订；

2012年9月25日公司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次修订；2014

年5月9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第四次修订；2015年11月17日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次修订；2016年5月5日公司2015年

度股东大会第六次修订；2017年4月19日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第七

次修订；2021年1月25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次修订；

2021年5月12日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第九次修订；根据2021年5月12

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由2021年8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次修订。

除以上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三、相关授权、审议情况

2021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户、支付对价、股份回购注销、修订《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等。

2021年8月16日，公司依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章程修订（第十次修订）的议案》，同意前述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

项。

公司将根据上述情况及时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及相关手

续。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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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泰集团 6039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骥 杨洁芸

电话 0791-88119816 0791-88119816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大道699号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大道699号

电子信箱 gtirm@jxgtjtgw.com gtirm@jxgtjtgw.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3,789,044,313.10 3,721,109,243.85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26,188,499.29 2,188,872,181.15 1.7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813,536,680.63 686,517,902.69 1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053,858.72 83,778,929.58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9,541,713.79 72,794,852.41 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51,086.53 20,223,700.05 -33.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4.13 减少0.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8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65 295,936,220 114,410,772 无 0

江西鑫安信和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35 46,061,092 0 质押 6,060,000

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90 38,075,352 0 无 0

刘剑群 境内自然人 1.81 10,002,276 0 无 0

梁成喜 境内自然人 1.08 5,943,900 0 无 0

熊志辉 境内自然人 0.63 3,460,860 0 无 0

李素敏 境内自然人 0.52 2,847,396 0 无 0

许燕玲 境内自然人 0.48 2,646,100 0 无 0

贾春 境内自然人 0.42 2,329,800 0 无 0

廖欢 境内自然人 0.40 2,223,96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 军工控股直接持有鑫安信和15%股权。 除上

述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

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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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泰集团” ）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8月16日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董家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

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障公司经营业务顺利开展，满足公司经营投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向招商银行南昌市阳明路支行申请增加银行授信0.95亿元，期限为三年。

截至2021年7月末，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各家金融机构获得授信额度6.76亿

元，未使用额度3.5449亿元。

上述授信额度及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开始计算。 同

时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融资业务办理手续的及时性，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

授权人在上述额度内代表公司签署与授信相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

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977� � �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编号：2021临042号

转债代码：110803� � � �转债简称：国泰定01

转债代码：110804� � � �转债简称：国泰定02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年8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

李夙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监事

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核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后认为：2021年半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1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等事项；未发现参与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同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

见，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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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化工》和《关

于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披露如

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 销量 营业收入（万元）

工业炸药（吨） 55,486.59 51,523.88 29,430.31

工业雷管（万发） 1,845.90 1,688.72 9,636.71

工业导爆索（万米） 274.70 257.55 474.73

爆破工程（万立方米） 3,224.06 3,224.06 17,766.79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变动比例（%）

平均价格 平均价格

工业炸药(元/吨) 5,711.97 5,770.99 -1.02

工业雷管(元/万发) 57,065.29 43,547.02 31.04

工业导爆索(元/万米) 18,432.39 17,665.20 4.34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21年1-6月 2020年1-6月

变动比例（%）

平均价格 平均价格

硝酸铵(元/吨) 2,138.45 1,975.97 8.22

三、其他说明

2021年上半年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

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

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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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二季度获得政府补助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及其下属子公司收到及分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

780,611.22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文件

本期发生额

发生额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

关

软件退税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

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00

号，由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拨付

788,270.41 与收益相关

加计抵减增值税

依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39号，由税务局减免

7,149.24 与收益相关

企业发展金

由新余市仙女湖凤景名胜区观巢镇人

民政府拨付

198,304.00 与收益相关

2019年度涉工政策

奖补资金

依据《关于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若

干措施的通知》洪发[2016]15号，由南

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

济发展局拨付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研发费用后补助资

金

依据《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南昌市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实施办法

的通知》洪府厅发[2020]22号，由南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科技

局拨付

1,135,500.00 与收益相关

研发经费投入后补

助奖励资金

依据 《关于下达2019年度企业研发经

费投入后补助奖励资金的通知》丰科发

[2021]04号，由丰城市科技局拨付

30,4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度本级科技

计划项目款

依据 《吉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

科技计划项目》吉财教指[2020]83号,

由吉安县财政局拨付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工业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

依据 《吉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

工业科技发展资金的通知》 吉财建指

[2021]26号,由吉安县财政局拨付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南昌市2021年高新

企业奖励

由南昌市科技局拨付 169,9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第三批省级

科技计划项目资金

依据 《关于下达2020年南昌市第三批

少级科技计划 （第二批次） 项目的通

知》洪科字[2020]257号，由南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科技局拨付

30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19年高企入库奖

励

依据《关于印发南昌市技术企业量质双

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洪府厅发[2019]

71号，由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科技局拨付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度优惠政策

奖励资金

依据兴府办拨款抄字 [2021]196号文，

由兴国县商务局拨付

231,881.00 与收益相关

企业结构调整奖励 由崇仁县财政局拨付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铜鼓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2020年5511奖

励

依据 《关于请求安排2020年度创新驱

动“5511” 工程奖励经费的报告》铜工

信字[2021]15号文件，由铜鼓县工业和

信息化局拨付

3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专利奖励

依据 《关于申报2020年专利奖励的通

知》宜经市监字[2021]1号，由宜春市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拨付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标准化创建奖励金

依据《关于表彰园区安全生产标准化企

业的通报》宜区安办字[2021]21号,由

宜春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拨付

3,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科技活动创

新奖励

依据 《关于恳求落实2020年有关科技

创新活动奖励政策的请示》 高科字

[2021]2号文，由高安科技局拨付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专精特新奖励及省

级两化深度融合示

范奖励

依据《关于加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高府办发

[2016]46号文，由高安市建山镇人民政

府拨付

4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度专利奖励

依据 《关于请求解决2020年度专利奖

励资金的请示》高市监文[2021]1号，由

高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拨付

22,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税收特别贡

献奖

依据 《关于对建山镇2020年度取得突

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

彰的决定》高建党发[2021]26号文，由

高安市建山镇政府拨付

20,000.00 与收益相关

高安市总工会劳动

竞赛奖

依据 《关于表彰2021年江西国泰七零

九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和技能竞赛荣获

先进单位的决定》 高工字 [2021]50号

文，由高安市总工会拨付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高 安 市 科 技 局

“5511” 工程奖励

款

依据 《关于下达2020年宜春市创新驱

动“5511” 工程资金（第二批）的通

知》高财教发[2020]82号，由高安市科

技局拨付

3,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高质量发展

考核奖励资金

依据《关于印发丰城市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丰办发

[2020]33号，由丰城市科技局拨付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2020年国家专利奖

励

依据《关于印发丰城市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丰办发

[2020]33号，由丰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拨付

36,000.00 与收益相关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由丰城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拨付 22,454.28 与收益相关

科技创新后补助奖

励资金

由丰城市科学技术局拨付 1,500.00 与收益相关

防疫补贴

依据《关于组织申报防疫补贴的通知》

余工信字[2020]17号，由新余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拨付

10,050.00 与收益相关

2021年岗前培训

依据《关于做好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

知》赣人社发[2019]38号，由新余市仙

女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拨付

14,500.00 与收益相关

企业安排就业退役

军人享受税收减免

依据《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21号文，由税务局减免

43,110.00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由彭泽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拨付 980.00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依据《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

岗位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19]23号文

件，由萍乡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拨付

79,056.08 与收益相关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以工代训）补贴款

依据《关于支持一线职工参加岗位练兵

和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 宜人社字

[2020]34号，由丰城市财政局拨付

26,000.00 与收益相关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

缴手续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第十七条规定,由国家税务总局拨付

14,981.12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3,718,036.13

新厂区搬迁项目技

改补助资金

依据《关于江西新余国泰特种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产区搬迁项目技术改造

补助资金的函》， 由新余市孔目江生态

经济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拨付

201,326.37 与资产相关

安全技术改造资金

补助

依据赣安监管办字 [2012]389号文件，

由新余市财政局拨付

18,750.00 与资产相关

土地出让金返还

依据仙财[2017]73号文，由新余市仙女

湖风景名胜区财政金融局拨付

16,123.77 与资产相关

基础设施建设补助

资金

由宜丰县工业园区财政所拨付 12,436.25 与资产相关

安全生产技术改造

补助收益

依据赣市财建字 [2015]65号赣州市财

政局、赣州市安监局文件，由赣州市财

政局拨付

20,000.00 与资产相关

乳化生产线技改贴

息补助

依据赣财建指[2014]248号文件，由吉

安县财政局拨付

14,637.81 与资产相关

两化深度融合示范

项目

依据赣财经指[2016]12号文件，由吉安

县财政局拨付

20,833.33 与资产相关

乳化粒状铵油炸药

技术装备 （安全生

产专项资金)

依据吉财经指[2018]27号文件，由吉安

县财政局拨付

22,500.00 与资产相关

异地搬迁技改奖励

资金

依据兴府办拨款抄字 [2014]504号文

件，由兴国县财政局拨付

294,000.00 与资产相关

安全生产技改资金

依据赣市财建字 [2015]65号赣州市财

政局、赣州市安监局文件，由赣州市财

政局拨付

25,000.00 与资产相关

赣州市技改资金

依据赣市财建字[2016]26号文件，由赣

州市财政局拨付

23,750.01 与资产相关

安全技术改造补助

资金

依据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3年

省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预算指标

的通知》，由江西省财政厅拔付

12,500.00 与资产相关

搬迁项目技术改造

建设补助资金

依据崇府办财抄字 [2013]703号文件，

由崇仁县财政局拨付

375,000.00 与资产相关

电价补助

依据《关于印发赣州市工业企业电价补

贴实施办法 (暂行) 的通知》 赣市府字

[2019]108号, 由兴国县工业和信息化

局拨付

4,193.76 与资产相关

购买哪吒车递延

依据 《关于表彰2020年度获奖企业的

决定》宜区管字[2021]2号，由宜春市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拨付

1,523.79 与资产相关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062,575.09

合计 4,780,611.22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

划分补助的类型。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1年二季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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